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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表    号：
	Ｆ２０３表

	
	制定机关：
	国 家 统 计 局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	文    号：
	国统字〔2025〕88号

	单位详细名称：
	
	２０   年    月
	有效期至：
	2027年1月


	指标名称
	计量单位
	代码
	1－本月
	上年同期

	甲
	乙
	丙
	1
	2

	一、期末资产负债

固定资产原价

应收账款

资产总计
负债合计
所有者权益合计

二、损益
营业收入
其中：净服务收入
营业成本
税金及附加
销售费用
管理费用
研发费用

财务费用

资产减值损失(损失以“-”号记)

信用减值损失(损失以“-”号记)
公允价值变动收益(损失以“-”号记)

资产处置收益(损失以“-”号记)
投资收益(损失以“-”号记)
净敞口套期收益(损失以“-”号记)

其他收益

营业利润

营业外收入

营业外支出

利润总额

所得税费用

三、成本费用及增值税

应付职工薪酬(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)
应交增值税(本年累计发生额)

四、平均用工人数
	－

千元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－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千元
千元

千元

千元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－

千元

千元

人
	－

209

202
213
217
218

—

301

340
307

309

312

313

331
317
320

333
321
335
322
334
330

323
325

326

327
328

—

401
402
606
	
	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２０  年   月   日
说明：1.统计范围：辖区内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

2.报送日期及方式：联网直报系统每月1日0时开网，调查单位月后18日18时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；市级统计机构月后21日12时前完成数据审核、验收、上报（1月免报）。
3.本表“上年同期”数据统一由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处理软件中复制，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原则上不得修改；本年新增的调查单位自行填报“上年同期”数据；涉及拆分、兼并、重组、视同法人、统计执法失实数据改正等情况的企业，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后，调查单位可调整上年同期数；本年新增指标的上年同期数由调查单位自行填报。

4.审核关系：

(1)所有者权益合计（218）=资产总计（213）-负债合计（217）。

(2)当利润总额(327)＞0时，利润总额(327)＞所得税费用(328)。

(3)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企业：营业利润(323)＝营业收入(301)－营业成本(307)－税金及附加(309)－销售费用(312)－管理费用(313)－财务费用(317)－研发费用(331)＋资产减值损失(320)＋信用减值损失(333)＋公允价值变动收益(321)＋投资收益(322)＋净敞口套期收益(334)＋资产处置收益(335)＋其他收益(330)；

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或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的企业：营业利润(323)＝营业收入(301)－营业成本(307)－税金及附加(309)－销售费用(312)－管理费用(313)－财务费用(317)－研发费用（331）＋投资收益(322)
(4)利润总额(327)=营业利润(323)+营业外收入(325)-营业外支出(326)。

